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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财政局

关于推行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制工作的通知

市本级各预算单位、局属各科室、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流程，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提高

政府采购工作效率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及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1〕22 号）等规

定，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推行全区政府采购计划

备案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宁财便函〔2022〕1150 号）要求，在全

区推行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时间和内容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和

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政府采购计划应当

报财政部门备案。自治区财政厅已于 2020 年实现区本级政府采

购计划备案，并于 2023年 1月 19日起在固原市本级推行政府采

购计划备案工作。市本级各预算单位根据集中采购目录、采购限

额标准和已批复的部门预算在“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”填报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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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计划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，负责采购监管的科室不再审

核政府采购计划。

二、特殊性的政府采购计划

（一）预算资金方面。预算单位根据集中采购目录、采购

限额标准和已批复的部门预算在“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”填

报政府采购计划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需关联“财政预算一体化

系统”中的部门预算，财政部门资金科室不再审核。预算单位

采购项目属于延续性服务项目或多年期错茬性项目等涉及当年

度或以后年度预算资金安排的，预算单位填报采购单位计划时，

需上传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清单及具体资金保障依据等资料，

经财政部门资金科室审核后提出办理意见。

（二）资产配置方面。预算单位采购涉及资产配置标准的资

产时，须在“国有资产信息管理系统”中提交资产配置调整单审

批，审批后“国有资产信息管理系统”自动关联“宁夏政府采购管

理系统”，资产科室不再审核。预算单位采购车辆的，填报的采

购计划需财政部门资产管理科室在线审核。

（三）其他事项。上述两类特殊性的政府采购计划仅限资金

科室或资产管理科室审核，负责采购监管的科室不再审核；除上

述两类特殊性的政府采购计划外，对其他因预算单位不可预见的

原因（非人为等主观原因）急需开展的未公开采购意向或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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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天公开采购意向的政府采购项目、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

业发展政策选择不适宜面向中小企业或不面向中小企业预算预

留的政府采购项目等情形，负责采购监管的科室均不再审核；对

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超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拟采用公开招标

以外的采购方式、采购进口产品等需要财政部门审批的事项，预

算单位应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后再填报政府采购计划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健全采购人主体责任机制。采购人要通过科学

设置岗位，强化流程控制，加强利益冲突管理等完善单位内控

管理机制，明确机构责任和责任人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。

（二）强化采购人全过程采购职责。强化落实采购人主体

责任，全面落实“谁采购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有效保障各类市

场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利。采购人要提高政府采购

预算编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做到应编尽编，应采尽采，有序

安排采购活动，依法组织开展采购活动，做好合同履行、验收

工作。

（三）落实政府采购政策。采购人应当根据政府采购政策

的相关规定，积极落实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、节能环保等政府

采购政策。对于采购进口产品的，积极履行进口产品审批手续，

不断规范进口产品政府采购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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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采购监督检查。财政部门将不定期对预算单位

采购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对存在不按规定程序实施采购

活动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预算单位，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固原市财政局

2023年2月7日

固原市财政局 2023 年 2月 9 日印发


